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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的第 5条损失的内容修改如下： 

损失是指被保险人直接并仅由于保险事故而发生的以下合理且必要的费用或支出： 

5.1 总收入损失； 

5.2 更换和维修费用；  

5.3 召回费用； 

5.4 咨询与顾问费用； 

5.5 第三方召回费用； 

5.6 第三方财务损失；  

5.7 第三方维修费用； 

5.8 抗辩费用；以及 

5.9 恢复费用。 

除非另有约定，损失仅限于被保险人首次得知保险事故起十二（12）个月内发生的费用
或支出。在任何一次保险事故项下索赔和支付的金额不得从另一次保险事故项下获偿。 

本保险合同的第 15 条释义，增加内容如下： 

15.32 恢复费用是指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直接产生的合理且必要的费用，以使被保
险产品恢复到保险事故发生前的在被保险人的合理预期内的销售水平或市场份额。 

恢复费用不包括更换或升级有缺陷的或性能不佳的机械、或进行设备改建的费用。 

 

适用于恢复费用的分限额为保险明细表中列明的赔偿限额的 ___%。 

 

除上述条款外，保险合同中所有其他条款和条件保持不变。 


